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项目编号：myzhcg2026-011
项目名称：专用吊塔医疗设备采购项目
比选办法：最低评标价法
采购包1：
采购包预算金额（元）:140000
采购包最高限价（元）: 140000
供应商报价不允许超过标的金额；供应商报价不允许超过标的单价
	序号
	标的名称
	数量
	单价（元）
	标的金额 （元）
	计量单位

	1
	专用吊塔
	2
	70000
	140000
	套



采购需求：
技术参数：
1、吊塔主体材料要求为6005高强度铝合金，全封闭式设计，吊塔所采用的材料必须防腐蚀，便于清洗，吊塔表面喷塑采用环保抗菌粉末，具有表面抑制细菌再生作用，符合JIS Z 2801:2010标准大肠杆菌及金黄色葡萄球菌抗菌率≥99.9%要求。
★2、吊塔外壳涂膜附着力参照ISO2409-2020测试方法，附着力达到最高等级0；
3、吊塔外壳在中性盐雾试验中，测试方法参照ISO9227:2017标准，外观评价参照ISO10289-1999，评价等级最高为10。
★4、吊塔最大宣称承重≥600Kg，同时安全承重应为宣称承重的4倍。（提供省级及以上医疗器械检验所出具的检验报告）
★5、滑车最大移动范围不小于 710mm，终端箱转动范围不小于 340°；6、所有吊塔上承载的设备的电源线路及气源管路和塔体之间没有相对移动，所有电源线路及气源管路必须在塔体内不能外露，保证吊塔在移动过程中，不会因位置的改变导致线路脱落的意外发生。
7、所有吊塔均须配有良好的机械系统，保证吊塔不产生漂移。
8、托盘采用一体成型纯平设计，表面无螺钉；
9、吊塔承载部件经承受2倍额定安全载荷后，应无永久性的损坏，且相对负载表面的偏移应≤10º。
★10、基础架平缓施加荷载至10000N.m的试验扭矩，持续10min，法兰盘水平偏角≤0.4°；（提供第三方检测报告）
★11、吊塔关节轴承可在额定载荷下，运行次数≥11万次。（提供第三方检测报告）
12、吊塔所有气体插座和接头为德标制式。各种气体插座均为不同颜色和不同形状，防止误操作，具有Standby (原位待接通状态)功能，可带气维修。
13、气体终端可提供5万次插拔测试证明；
14、气体终端符合EN ISO 9170-1、EN ISO 9170-2标准；
15、吊塔的负压吸引系统应能承受500kPa的气压试验，不得出现明显漏气或破裂现象。
16、吊塔内部的医用气体管道系统的气密性应能在承受500（±100）kPa的气压，5min后，压降≤1%。
17、医用气体正压柔性管内部直径应≥5mm；负压的管吸引管道内部直径应≥6mm。
18、吊塔医用管道在内部压强为 320kPa，流量为 20 L/min 的情况下， 承受 40kg 重物时，流量减少不超过 10%。
19、依据ISO 11197 201.11.2.2.101要求，底板具有开孔，在模拟氧气泄漏流量为1L/min时，腔体内部的氧气浓度不超过25%。
20、吊塔中用于氧化性医用气体、麻醉气体净化系统的终端中心，距离在正常工作状态或单一故障状态下可能产生火花的最近电器元件的边框应≥0.2m。
21、吊塔的外壳防护等级应符合GB/T 4208-2017中IP20的规定。
22、吊塔的外壳防火等级至少为UL94-V0级。
23、吊塔在正常工作过程中噪声应≤ 35dB（A）。
24、所有气电端口必须安装于气电箱上，禁止安装于横梁上。

★配置要求如下（每套）：
1.干区配置：
1.1德式气体终端（空气1个，负压吸引2个，氧气2个），含所有插头。
1.2电源插座8个。
1.3网络接口 1个，等电位柱2个。
1.4二层托盘，其中一层带抽屉。
1.5配置导联线、电源线收纳方案（提供省级及以上医疗器械检验所出具的检验报告）。
1.6医用气管挂钩1个。
2.湿区配置：
2.1德式气体终端（空气1个，负压吸引1个，氧气1个），含所有插头。
2.2电源插座8个。
2.3网络接口 1个。
2.4二层设备托盘，其中一层带抽屉
2.5配置双臂延伸臂1个，输液架1个；
2.6配置边轨式收纳盒1个。

投标人须满足或优于以上技术要求。“★”技术条款必须满足，非“★”参数不满足条款不得多于2条。

三、商务要求：
1、 交货日期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
2、 支付约定
投标人按采购合同约定将设备送至使用科室，同时送达票据资料（票货同行）并需要安装调试的设备由投标人按采购合同清单明细完成设备安装后交使用科室、资产管理职能科室（医学工程科）进行安装验收，并分别签字确认。完成履约验收并合格后，凭票据资料采购合同资料和安装验收单到库房会计处进行入库，入库后进行付款流程，达到付款条件，次月支付100%货款。
甲方支付价款之前，乙方须向甲方出具合法有效完整的完税发票及验收凭证资料作为支付结算的必要条件，乙方未提供相应完税发票的，付款期限顺延，不视为违约；
3、 安装要求
3.1施工人员资质要求
施工方须指派具备相应资质的专业人员作业，其中：
1)电气安装人员须持有有效电工证；
2)气体管道焊接作业人员须持有焊工证，并具备医用气体管道焊接经验；
3)吊桥结构安装人员应具备医疗器械或吊塔/吊桥厂家认证或同等资格。
4)施工方须提供人员资质复印件备案，且人证一致。
3.2施工安全与医院管理规范
严格遵守医院施工安全管理规定，包括但不限于：
1)动火作业前须办理《动火许可证》，配备灭火器材，并安排专人监护；
2)进入洁净或半污染区域须按医院要求穿戴防护服、口罩、手套等；
3)狭小空间作业须执行通风、气体监测、双人作业等安全措施；
4)高空作业须佩戴安全带、设置防坠设施，严禁无防护登高。
5)施工期间须设置隔离围挡，减少对相邻病区及通道的干扰，并悬挂安全警示标识。
3.3吊顶拆除与恢复要求（病房面积约26㎡）
1)原有石膏板吊顶须完全拆除，拆除过程中不得损坏吊顶内现有管线（消防、强弱电、气体主管道等），如有损坏由施工方负责修复并承担相应责任。
2)吊桥安装完毕后，吊顶恢复须采用活动式石膏板吊顶（便于后期检修），并满足以下功能恢复：输液轨道；窗帘轨道；原有照明灯具（照度及布局不低于原标准）；消防报警探测器（须测试联动正常）。恢复后吊顶须平整、牢固、符合消防及院感要求。
3.4医用气体终端安装要求（重点）
1)两个吊桥的气体终端（氧气、压缩空气、负压等）须分别接至走廊对应主管道。
2)特别强调负压管道：两个吊桥的负压管路须各自独立连接至负压主管道，不得共用分支管，避免同时使用时负压不足。
3)所有气体管道安装须符合《医用气体工程技术规范》（GB 50751）要求，安装后须进行强度试验、气密性试验及洁净度测试，并提供测试报告。
3.5弱电与网络要求
1)两个吊桥各须敷设独立网线（不低于六类及以上非屏蔽双绞线），并接入病区弱电井内指定交换机或配线架。
2)网线须穿管保护，不与强电线路共管，标识清晰，两端预留不少于2米余量。
3.6焊接施工与供气中断管理
主管道位于走廊，焊接过程中如破坏走廊吊顶，须在施工结束后按原样恢复（包括面层、龙骨、检修口等）。
关键要求：焊接作业导致的氧气主管道断气时间不得超过 0.5 小时（请根据医院实际耐受度填写，建议上级审核确认，如≤2小时或≤1.5小时）。须安排在非高峰用气时段（如夜间） 进行；提前通知受影响病区做好备氧或应急供气准备；如超时须立即恢复供气，并承担相应责任。
3.7其他要求
1)前置勘察与方案确认
施工前须现场踏勘，定位气体主管、弱电井、消防线路位置，并提交详细的施工图纸与断气方案，经医院后勤保障科/医学工程科/感控部门书面确认后方可施工。
2)感染控制要求
血液重症病房为感染高风险区域，施工过程中须采取粉尘控制措施（如湿法拆除、负压吸尘），施工后须进行终末消毒，并提供消毒记录。
3)吊桥设备本身要求
吊桥安装须符合设备厂家技术手册要求，确保承重结构牢固、电气接地可靠、气路标识清晰。
安装后须进行功能测试（各终端气源、网络通断、照明、制动、托盘承重等），并形成验收记录。
4)验收与资料移交
施工完毕后提供完整的竣工资料，包括：管道焊接记录及试压报告；
电气及网络布线图；吊顶恢复及消防系统测试记录；人员资质及材料合格证复印件。
5)质保与应急响应
吊塔及配件部分质保不少于2年，吊顶恢复部分质保不少于1年。
质保期内出现漏气、吊顶开裂等问题，施工方须在接到通知后4小时内到场处理。
4、验收标准和方法
履约验收的主体：眉山市人民医院；
验收组织方式：自行验收；
履约验收程序：一次性验收。
①投标人在完成设备交货安装调试后交付给采购人试用1个月。在试用期届满前15日内应当向采购人提出履约验收申请，采购人在接到中标人的验收申请后应当在30日内组织履约验收，履约经验收合格后方视为投标人履行供货及安装合同义务符合合同约定。采购人逾期未组织履约验收或者在试用期满后未经履约验收合格继续使用的，视为投标人履行交货、安装合同义务符合合同约定。
②履约验收合格，双方在履约验收报告单上签字确认。
履约验收标准：按国家相关法律、行业标准验收。
履约验收其他事项：
未尽事宜将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 205号)、《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 22号)的要求及国家行业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方法和内容进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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